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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诚信银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

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、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

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等文件的精神，全面

推行素质教育，培养“有教养、有本领”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，努力实践“质量强校，特色

兴校”的办学理念，不断探索开展诚信教育的新途径、新方法，养成和强化学生的诚信意识，

提高学生综合素质，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工作目标： 

培育诚信学子，树立诚信校风，建立诚信校园。 

二、运行机制： 

诚信银行实行以辅导员为实施主体，任课教师密切配合，其它教职员工、学生党员、学

生干部、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共同参与的全员管理机制。 

全校教职员工都有责任对优秀学生给予表扬，对犯错误的学生给予批评教育，同时向学

生辅导员提供“学生信息跟踪反馈单”（即 crp 系统中的《奖罚单》）反映学生的行为表现情

况。对于出具“学生信息跟踪反馈单”较多的员工，诚信银行将视实际情况予以表彰。 

辅导员根据教职工反映学生行为的实际情况，根据学校诚信银行存扣分标准实施诚信分

数的存扣。 

学生党员、学生干部、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应率先垂范，以身作则，同时做好在同学中的

宣传、教育和监督工作。  

三、操作流程： 

1.学生诚信积分的记录办法 

（1）学生诚信积分存、扣情况由辅导员在学生个人信息电子档案中即时进行记录； 

（2）诚信积分记录流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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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学生诚信银行监督机制： 

建立网上公示制度，每位同学都可通过受权码在校园网中查询个人的诚信档案资料。同

时，学生每次诚信积分存、扣情况辅导员必须即时告知学生本人。 

四、评价实施办法： 

（1）入学初，学生在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即可获得每学年 600 分的基本诚信积分。诚信

银行参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相应制订诚信积分的存、扣办法，根据学生在校期间的各项

表现由各分行进行诚信积分的存、扣，每学年结束时进行总评。 

（2）根据学生的诚信积分情况，每学年学校确认学生诚信等级，并作为学生年度评优、

评先的重要依据： 

A级——（800分以上，且没有任何不良记录）优秀 

教工开具诚信积分奖罚单，并转交各二级学院 

告知学生本人 

两个工作日内各二级学院根据通知单核查事实，得出诚信积分存、扣

结论 

辅导员将存、扣分情况记录记入学生电子信

息档案 

制订《诚信银行管理办法》 

发现学生有优秀表现或违纪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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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级——（750-799分）良好 

C级——（600-749分）一般 

D级——（600分以下）不及格 

（3）学生诚信银行存、扣分依据： 

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 

《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 

《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评优规定及奖励办法》 

《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社团管理章程（试行）》 

《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行为规范管理办法》 

《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考勤办法》 

《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宿舍管理规定》等 

六、诚信积分的使用： 

1.凡诚信等级达到 A的学生方有参与评选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等校级及其以上级别

奖项的资格。 

2.诚信等级达到 B 的学生方可报名参加学生干部竞聘，在竞聘中优先考虑诚信得分高

者。 

3.学生诚信积分将如实记录于本人在诚信银行的诚信档案中，在择业时供用人单位参

考。同等条件下，诚信等级高的学生将优先获得就业推荐机会。 

4.诚信等级为 C及以下的学生不得参加各级各类评优活动。 

5.诚信等级为 D 的学生比例达到或超过 10%的班级将取消参评当年度的校级先进班集

体，校级先进团支部等各类优秀集体的评选资格。 

6.诚信等级为 B以上的同学，才有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和获得参加校业余党校学习的资

格。 

7.诚信积分三年总额低于 1800 分者，将被视为思想品行成绩不及格，不予毕业；因诚

信积分不合格而未能按时毕业的学生，离校三个月至学籍年限内，本人申请、所在单位出具

其在工作中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方面的鉴定意见，由二级学院审核，经校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和教务与实训管理处审查，校领导批准，可办理毕业证书，毕业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。 

七、本办法自 2017年 9月 1日起施行，由校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 


